[bookmark: _GoBack]关于《北京市公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6版）》的起草说明

1、 主要内容
    2025年6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为贯彻落实市局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要求和《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制发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精神，治安总队研究起草了《北京市公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
（一）对新法中新增违法行为制定了裁量基准。对组织考试作弊，为组织考试作弊提供帮助，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代替考试，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擅自设置无线电台（站），非法使用、占用无线电频率从事违法活动，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胁迫、诱骗参加传销活动，扰乱国家重要活动，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活动，占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制作、传播宣扬、美化侵略行为的言论、物品，在公共场所穿戴、强制他人穿戴宣扬、美化侵略行为的服饰、标志，盗窃、损坏、擅自移动航空器之外的公共交通工具设施、设备，妨害安全驾驶，违法升放携带明火升空物体，高空抛物，违规飞行、升放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升空物体，飞行、升放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升空物体非法穿越国（边）境，组织、胁迫未成年人有偿陪侍，违反禁止接触令，虐待被监护、看护人，侵犯个人信息，冒用其他身份、名义招摇撞骗，非法出租、出借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再次擅自经营公安许可行业，未按规定执行住宿实名制，明知住宿人员利用旅馆犯罪不报，娱乐场所、公章刻制、机动车修理、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不依法登记信息，非法安装、使用、提供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违反人民法院禁止令、禁止决定，拒不执行公安机关告诫书，违反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禁止接触措施，脱逃，违反禁止令进入娱乐场所、接触涉毒人员，容留吸毒，介绍买卖毒品，非法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制毒物品，违法出售、饲养危险动物，未采取安全措施致动物伤人44个违法行为新制定了裁量基准。
（二）对原有违法行为新增处罚档制定了裁量基准。一是对盗窃、损坏公共设施，移动、损毁边境、领土、领海基点标志设施，非法进行影响国(边)界线走向的活动、修建有碍国(边)境管理的设施，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刊载民族歧视、侮辱内容，未按规定执行出租房屋实名制，非法处置被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财物，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窝藏、转移、代销赃物，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服务业人员为吸毒、赌博、卖淫、嫖娼提供条件11个违法行为新增“情节较轻”的处罚档制定了裁量基准。二是对违反安全规定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公共活动场所违反安全规定，虐待，遗弃，冒领、隐匿、毁弃、倒卖、私自开拆、非法检查他人邮件、快件5个违法行为新增“情节较重”的处罚档制定了裁量基准。三是对不制止住宿人员带入危险物质，制造噪声干扰他人2个违法行为新增“情节严重”的处罚档制定了裁量基准。
二、管理现状和主要问题
一是制定背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北京市《关于规范实施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若干指导意见》和《北京市权力清单动态管理办法》之规定，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二是制定的必要性。明确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要求，加强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制度保障；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执法随意性，促进依法行政的必要举措，对促进行政主体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规范我局依法依规行使行政处罚，提高行政执法质量，细化处罚执行标准，维护人民群众、企业等切身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法律依据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关于规范实施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若干指导意见》（京政法制发［2015］1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25年6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修订）、《公安部关于修改<违反公安行政管理行为的名称及其适用意见>的决定》等相关法规、文件的规定，修订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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